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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架构图 

总 指 挥：县政府分管副县长
副总指挥：县政府办主任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办公室：县应急管理局

现场指挥部

应急工作组

综合协调组 抢险救援组 医疗救护组 现场警戒组 现场监测组 电力通讯组 信息报道组 后勤保障组

县应急管理
局牵头，县
公安局、县
消防救援大
队等组成

县应急管理
局牵头，

县人武部、
武警中队、
县公安局、
县消防救援
大队、各乡
镇人民政府
等组成

县卫生健康
局牵头，
县人民医院
、县中医医
院、县妇幼
保健院、乡
镇卫生院等

组成

县公安局牵
头，

县交通运输
局、县公安
局交通管理
大队、各乡
镇人民政府
等组成

延安市生态
环境局黄龙
分局牵头，
县自然资源
局、县气象
局等组成

县经济发展
局牵头，

国网黄龙供
电分公司、
电信公司、
移动公司、
联通公司、
广电公司、
铁塔公司、
各乡镇人民
政府等组成

县委宣传部
牵头，

县政府办、
县应急管理
局、县公安
局、县消防
救援大队等

组成

县政府办牵
头，

县经济发展
局、县民政
局、县财政
局、县应急
管理局、县
交通运输局
、县自然资
源局、县水
务局、县城
市管理执法
局、各乡镇
人民政府等

组成

黄龙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

善后处置组

县应急管理
局牵头，
县公安局、
县司法局、
县民政局、
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
局、县卫生
健康局、县
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
县红十字会
、慈善协会
、相关保险
公司和各乡
镇人民

政府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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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送流程图 

县应急管理局

市应急管理局、市级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有关部门
县委、县政府

一般事故（1小时内）
较大、重大、特别重大
事故（30min内口头
报、1h内书面报）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

县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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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生产安全事故

事发单位先期处置

Ⅰ、Ⅱ、Ⅲ、Ⅳ级Ⅳ级生产安全事故

由县应急指挥部启动二级应
急响应，直接指挥应急抢险

救援

关注事态发展

事态得到控制

应急结束

Ⅰ、Ⅱ、Ⅲ级生产安全
事故

由县应急指挥部启动一级应
急响应，开展先期处置工

作，上级政府启动应急响应
后移交指挥权

事故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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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政府办 赵耀强 199****2019 

2 宣传部 刘玉蓉 152****1427 

3 人武部 程黎 183****0221 

4 经济发展局 赵小敏 152****7001 

5 财政局 江武斌 188****7475 

6 公安局 
李同喜 

许建平 

李同喜：139****2610 

许建平：189****8178 

7 应急管理局 马列娜 181****5067 

8 城管执法局 彭盼盼 136****3826 

9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陈阳 138****1951 

10 民政局 李志远 173****5530 

11 教育科技体育局 赵蕊 133****6029 

12 市场监督管理局 张二盼 180****3068 

13 市生态环境局黄龙分局 候武斌 158****3665 

14 卫生健康局 叶康 138****8357 

15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万茹奖 199****6967 

16 水务局 刘煌 155****6855 

17 交通运输局 秦涛 151****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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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司法局 苟博文 173****0930 

19 农业农村局 牛占山 189****0896 

20 气象局 马蓓 189****6281 

21 自然资源局 景广龙 156****9399 

22 文化和旅游局 叶康 138****8357 

23 消防救援大队 
刘阳 

李宗丞 

刘 阳：180****5982 

李宗丞：151****5811 

24 武警中队 常宁 177****7576 

25 黄龙供电公司 廉志刚 187****7240 

26 电信公司 办公室 09115622512 

27 移动公司 营业厅 182****1860 

28 联通公司 办公室 186****1264 

29 铁塔公司 崔莹 1899213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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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事故分级 

 

参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黄龙县突发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根据生产安全事故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

响范围，结合黄龙县实际情况，将生产安全事故等级从高到低分

为四级：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

级)。 

（1）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特别重大(Ⅰ级)生产安全事

故。 

①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

或 100 人以上重伤(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 1亿元以上的生产安

全事故； 

②需要紧急转移安置 10 万人以上的生产安全事故。 

（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重大(Ⅱ级)生产安全事故。 

①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 10 人以

上 30 人以下生命安全，或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中毒)，或

直接经济损失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的生产安全事故； 

②需要紧急转移安置 5 万至 10 万人的生产安全事故。 

（3）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较大(Ⅲ级)生产安全事故。 

①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生命安全，或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中毒)，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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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经济损失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的生产安全事故； 

②需要紧急转移安置 1000 至 5 万人的生产安全事故。 

（4）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一般(Ⅳ级)生产安全事故。 

①造成 3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 1 至 2人生命安全，

或 10 人以下重伤(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万元以下的生产

安全事故。 

②需要紧急转移安置 1000 人以下的生产安全事故。 

本预案中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

本数。 

 




